
 

 

 

古物諮詢委員會  

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告  

報告摘要  

 

 

1. 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應當局邀請協助檢討歷史建築保

育政策，並於 2014 年 6 月發表《瞻前顧舊─歷史建築保育政策》

諮詢文件。經過公眾諮詢、公眾參與活動及電話訪問蒐集意見

後，古諮會在同年 12 月完成檢討，並向當局提交本報告。  

 

2. 近年文物保育日益受市民重視，當中部分議題在社會引起爭

議。這些議題大多涉及私人業權、公共資源分配和運用、拆卸重

建等方面的考慮。古諮會希望透過是次檢討《瞻前顧舊》，一方

面檢視過往的經驗並了解社會的期望，另一方面，落實推動歷史

建築保育政策向前邁進的方針，並在關鍵的議題上，向當局建議

未來施政的原則和方向，回應社會的轉變。  

 

3. 本報告提出的建議，可歸納為下列三方面的工作。  

 

 

(I) 成立歷史建築保育基金  

 

4. 古諮會建議當局成立一個專為保育歷史建築而設的基金，用

以資助公眾教育、宣傳活動和學術研究，以及公眾參與和諮詢項

目，並把當局現時有關保育歷史建築的部分措施和工作，納入資

助範疇（第 3.1、 4.1 及 4.2 節）。  

 

5. 古諮會認為政府應加強有關保育歷史建築的公眾參與和諮

詢的工作。就個別保育項目及社區層面的議題，當局應與區議會

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等夥伴合作，方便公眾參與和提出意見（第

4.2 節）。在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現有基礎上，當局可以利用具

創意的方法及渠道，加深公眾（包括私人歷史建築的業主）對歷

史建築保育的理解和認識，例如適時妥善保養歷史建築的重要性

（第 4.1 節）。這些公眾活動應透過上述的歷史建築保育基金獲

得資助。  

 

 

 

 

附件 



 

(II) 提供更多誘因和便利措施  

 

6. 古諮會明白，為確保使用者的安全，私人歷史建築的改動及

加建工程須符合《建築物條例》的標準。不過，在考慮專業團體

和公眾的意見後，古諮會認為當局應在不影響樓宇安全和衛生的

前提下檢視《建築物條例》、有關的守則及 2012 年文物歷史建

築的活化再用和改動及加建工程實用手冊，鼓勵和便利私人業主

保護及活化再用其歷史建築。政府應推動業主採用「效能為本」

的替代方案進行活化工程，以符合有關條例的規定 (第 2.4 節）。 

 

7. 至於應否以公帑購入或強制徵收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古諮

會認為社會對此未有共識，因此不宜實行（第 2.2 節）。古諮會

亦建議當局整合並提升誘因和便利措施，鼓勵私人業主保留、活

化再用和適時保養其歷史建築（第 2.1 節）。當局應透過更有系

統的機制，向私人業主提供放寬地積比率、換地等經濟誘因，並

按照歷史建築的規模、樓宇狀況及文物價值而訂定，以及廣作宣

傳（第 3.2 節）。  

 

8. 古諮會認為，為尊重私有產權，不應強制規定歷史建築必須

向公眾開放，作為以公帑資助維修保養歷史建築的先決條件；大

前提應是歷史建築得以保存。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應盡量開放予

公眾參觀。在業主同意下，政府應確保透過某些形式公開展示已

評級的私人歷史建築，例如開放讓市民參觀或瀏覽有關檔案紀

錄。至於獲政府提供財政資助作保育維修的已評級私人歷史建

築，若業主提出私隱或結構穏定等充分理據，當局應彈性處理開

放予公眾參觀的要求。當局應在適當情況下借助新科技為歷史建

築備存詳細的紀錄，並方便公眾查閱有關紀錄（第 4.3 節）。  

 

 

(III) 進一步的工作  

 

9. 古諮會建議當局在未來的日子研究應否設立法定評級制

度，保護已評級歷史建築，並兼顧私有產權（第 2.1 節）。此外，

為落實「點」、「線」、「面」的理念，當局應先選定具有獨特

文物價值的建築群，探討按「點」、「線」、「面」的理念保育

及保護的可行性。中期措施方面，古諮會建議當局應為具文物價

值的建築群進行專題調查或測繪，如有需要可擬定適當的保育策

略和保護措施，並作日後規劃之用（第 2.3 節）。  

 

*** *** *** 


